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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系列专题之特色小镇（一）：背景篇 

 

 

1、我国小城镇发展的政策背景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进入了以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根

据 1980 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控制大

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

城镇”的方针，这一阶段全国乡镇企业遍地

开花，极大地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表现为：

在“质”的方面，乡镇企业一定程度上带动

了城乡之间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在

“量”的方面，以“新城镇”发展为主，如

沿海地区大量建设新的小城镇，以满足人口

的流动性要求（20 世纪 80 年代受各方面因

素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大中城市的可能性较

小）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阐释了市场化

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我国的城镇化迈入了

全面发展阶段，正式实行城镇化体制改革。

在此阶段，城镇化发展以政府引导为主。纵

观二十年（1992 年至 2012 年）国家城镇化

的政策变化，我国的小城镇建设不仅注重

“量的增加”，如 1994 年六部委联合发文

《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积极引导和加强小城镇建设”；也聚焦

“质的提升”，如 201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明确强调“未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

市群要科学布局，与产业布局与环境资源相

协调”。基于国家政策的导向，虽然这二十

年里我国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数量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如

规划建设水平不高、千镇一面、鬼城、空城、

大拆大建等，导致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

急剧恶化。过度地开发建设和环境资源保护

成为了这一阶段不可调和的矛盾。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问题

的不断暴露，国家政府也在努力探索一条可

持续性的城镇化发展道路。2012 年党的十八

大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指导方

针。同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把

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

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

化道路”。这是国家首次正式提出“新型城镇

化”，明确了我国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

化”这一方向性的转变。随后，2013 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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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

于以人为本”。这说明了在城镇发展过程中

国家更侧重于“质”的方面。 

为了消除城镇化进程中遗留的负面问

题，从根本上转变城镇发展方式，使城镇化

事业实现“质的飞跃”，2014 年国务院发布

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指出了当前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一些必须高度重视且需要逐一解决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农业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空间分布

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且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不匹配（例如，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服

务功能弱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

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自然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体制机制不

健全等。 

基于以上，后续的政策导向无一例外地

聚焦于“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发展”、

“三个一亿人”、“特色镇”等，而这些理念

正是“产城融合”、“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和延伸。 

表 1.1 我国城镇化政策的历史沿革 

时间 会议/文件 内容 

1979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城市对

农村的支援 

1980 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 

1994 《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 
确定了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

工作方针 

1995 《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 
在全国选择了 57 个镇作为综合改革试

点 

1998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一个大战略。 

2000 《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发展小城镇要“循序渐进、科学规划、

创新机制和协调发展” 

200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 
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可行途径是发展小城

镇。 

201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未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

学布局，与产业布局与环境资源相协调 

201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

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

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3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

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

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

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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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城镇的定义及其范围 

早在 1979 年中央政策文件中就已经出

现“小城镇”一词。之后，“小城镇”更加被

频繁使用，多见诸于政府报告、公报和政策

文件等。至于“何为小城镇”，官方并未给出

明确的定义。而在学术界，被诸多学者推崇

并继承的是费孝通（1985）的定义，他将“小

城镇”定义为：新型的正从乡村的社区变成

多种产业并存的向着现代化城市社区转变

中的过渡性社区，它基本上已脱离了乡村社

区的性质，但还没有完成城市化的过程。费

孝通的这一定义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小城镇”

的内涵：一是“人”，农业人口仍然存在；二

是“城”，小城镇尚不完全具备城市的功能；

三是“产”，小城镇未来的发展必须依托产业。

费孝通的定义虽然说明了“小城镇”的特征

和性质，但并未指出“小城镇”的地理范畴。 

从范围层面来界定“小城镇”一直是学

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小城镇

就是建制镇；也有的学者认为小城镇包括小

城市、县城关镇、建制镇和集镇。石楠（2008）

认为“小城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使

用的场合和环境不同，其所指不同。他认为，

在规模层面使用“小城镇”是指那些规模较

小的城镇；在空间层面使用“小城镇”是指

农业地区内那些以非农产业为主要职能的

城镇化地区；在行政建制层面，其核心是建

制镇。因此，作为一个指导城镇规划和建设

的政策性概念，“小城镇”只是有别于大中小

城市和乡村的一种居民点类型，在现实操作

层面没有严格的地理范围限定，可以是建制

镇，也可以是县城关镇、集镇等。需要着重

说明的是，建制镇作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的

纽带，其独特功能在于服务三农和城乡统筹

发展。从城镇化角度而言，发展和建设建制

镇更贴合我国的实际。然而，产业的发展并

非严格按照行政区划来进行，所以在小城镇

发展过程中，完全可以打破行政边界、根据

2014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2015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各城市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明

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强化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逐步形成横

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

局。 

2016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镇：推动公共

服务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配置 

2016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加快特色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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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来做规划和建设。 

 

3、小城镇建设的新引擎：特色小镇 

根据费孝通（1985）的定义，小城镇是

一个过渡阶段，是城市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

态转变的过程。如果说城乡二元结构是新型

城镇化发展的内部矛盾，那么城镇功能缺位

与小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则是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这一内

因驱动着小城镇的发展。其发展有其自身的

规律，也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包括农业产

业化和现代化、土地集约化、农民市民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三产结构的调整

和优化等。多种问题和矛盾的纵横交叉势必

导致小城镇建设成为一项系统的、复杂的、

动态的且长期的工程。 

自 1955 年我国设置建制镇制度以来，

小城镇在总量上表现为先快速增长后趋于

平稳的状态，而在发展的质量方面则表现为

参差不齐、水平各异。究其原因，一方面在

于政策突破的程度不同，另一方面在于发展

模式的不同。纵观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小城镇

发展，尤以浙江最为出名。源于浙江的特色

小镇更是得到了中央的赞赏和推广。 

特色小镇重点在“产业”、关键在“创

新”、核心在“文化”。 

产业是特色小镇的经济支撑。从改革开

放之初的块状经济到现在的特色小镇，浙江

小城镇的发展均离不开产业的支撑。作为国

民经济（宏观）与个体经济（微观）之间的

中观经济，产业一头连接需求端，一头连接

供给端，借助城镇这一空间载体实现供需的

契合。因此，产城融合既符合小城镇建设的

内在要求，又是特色小镇必须秉承的宗旨。 

此外，从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到绍兴

上虞 e 游小镇，浙江小城镇的发展依赖于产

业的差别化定位和专业化培植。差别化定位

是基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理论，根据各镇

区位交通、资源禀赋、产业现状和上位规划

等来筛选符合小镇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或

特色产业，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区域

经济格局。同时，差别化定位也为专业化培

植提供了有利条件。每个特色小镇的主导产

业都向产业链的前向和后向渗透，便于专业

化分工体系的建立，加快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从而更快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创新是特色小镇的动力引擎。浙江特色

小镇是一个创新创业的发展平台。创新不仅

是产业创新，还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投融资

机制创新等。体制创新重在以市场为主导，

由市场自发地选择投资者，提高特色小镇的

建设和运营效率。政府的职能应从全能型向

服务型转变，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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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需要有持续的资金支撑，政府主导

的投资模式已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社会资本

参与投融资机制的创新势在必行；在特色小

镇建设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产业的升级和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结构

优化和产业融合。 

文化是特色小镇的灵魂所在。优秀的特

色小镇不仅体现在产业的合理布局、产业的

结构优化、产业的转型升级等方面，也体现

在产业与文化的附加值挖掘。特色小镇贵在

“文化”基因的植入。如果脱离了地方文化，

特色产业将失去其独有的属性，同时也会失

去其潜在的特定客群。打造特色小镇重点在

产业的筛选，难点在基于城镇能力、城镇资

源和产业的文化提炼。只有准确地把握小城

镇的文化脉搏，才能提升产业的含金量和城

镇的形象品质。 

 

4、概念辨析 

城市（城区）包括：市本级（1）街道办

事处所辖地域；（2）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

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镇（乡）

地域；（3）常住人口在 3000 人以上独立的

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

殊区域。 

县城包括：（1）县政府驻地的镇、乡（城

关镇）或街道办事处地域；（2）县城公共设

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镇（乡）地域；

（3）县域内常住人口在 3000 人以上独立的

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

殊区域。 

建制镇：是国家根据一定的标准，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一种基

层行政区域单位。建制镇包括县市人民政府

驻在镇，即城关镇。 

建镇标准（国务院国发〔1984〕65 号）

为：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

镇的建制；总人口在 2 万以下的乡，乡政府

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 2000 的，可以建镇；

总人口在 2 万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

人口占全乡人口 10％以上的，也可以建镇；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

和小型工矿区、小港口、风景旅游、边境口

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 2000，如确有必

要，也可设置镇的建制；凡具备建镇条件的

乡，撤乡建镇后，实行镇管村的体制；暂时

不具备设镇条件的集镇，应在乡人民政府中

配备专人加以管理。 

2015 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 20515 个，

乡（苏木、民族乡、民族苏木）11315 个。

据 17848 个建制镇、11478 个乡（苏木、民

族乡、民族苏木）、643 个镇乡级特殊区域和

264.46 万个自然村（其中村民委员会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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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 万个）统计汇总，村镇户籍总人口 9.57

亿。其中，建制镇建成区 1.6 亿，占村镇总

人口的 16.73%；乡建成区 0.29 亿，占村镇

总人口的 3.02%；镇乡级特殊区域建成区

0.03 亿，占村镇总人口的 0.33%；村庄 7.65

亿，占村镇总人口的 79.92%。 

2015 年末，全国建制镇建成区面积

390.8 万公顷，平均每个建制镇建成区占地

219 公顷，人口密度 4899 人/平方公里（含

暂住人口）；乡建成区 70.0 万公顷，平均每

个乡建成区占地 61 公顷，人口密度 4419 人

/平方公里（含暂住人口）；镇乡级特殊区域

建成区 9.4 万公顷，平均每个镇乡级特殊区

域建成区占地 146 公顷，人口密度 3906 人/

平方公里（含暂住人口）。（数据来源于 2015

年城乡建设统计公报）。 

城关镇：是我国历来对县政府所在地的

通称，即“县治”之意；新中国建立后，全

国各地有很多县使用“城关镇”作为县治所

在地（县城）的行政建制正式名称。 

集镇：是介于乡村与城镇之间的过渡性

居民点。一般指建制市镇以外的地方最基层

商业中心，既无行政上的含义又无明确的人

口标准。在中国、市、县以下的多数县辖区、

乡行政中心，具有一定的商业服务和文教卫

生等公共设施，并有相应的腹地支持，习惯

上均称为集镇。 

村镇：（1）城区（县城）范围外的建制

镇、乡、以及具有乡镇政府职能的特殊区域

（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团场、工矿区

等）的建成区；（2）全国的村庄。 

 

 

 

 

联系我们 

电话：86-10-68011050 

传真：86-10-68016950 

邮箱：service@chinacuri.com 

邮编：100037 

官网：www.chinacuri.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13 号院北

楼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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